
海南师范大学课程成绩管理规定

一、课程考核形式与考试科目

1．所有课程考核分考试、考查两种形式，各教学班每学期期末考试的科目一般为3-5门。

二、考试（查）方式

2．考试的方式一般为闭卷、开卷、实验操作、术科项目测试等。某些课程如需采用其他考核方式的，应在期中考试前由教研室或老师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审批,并报教务处同意后方可实施。考试课程的成绩应依据平时作业、考勤和期中、期末考试成绩进行综合评定。

3．考查的方式一般为闭卷、开卷，也可以结合口试、写论文、讨论、实践等形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应在期中考试以前由各学院审批, 并报教务处备案。

三、成绩登记、审核与报送

4．无论考试、考查科目，平时、期中、期末和总评成绩均以百分制记录分数（教育实习、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专业实习等实践课程先按百分制记录分数，再按五个等级进行登记）。成绩登记表应按百分制登记学生的原始得分（而非按比例折算后的分数），按平时成绩（含考勤）、期中测验占20%，期末考试占80%的比例得出课程的总评分数。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改变总评成绩构成的，需在期中考试前由教研室或老师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主管教学副院长批准，报经教务处审批方可实施，但期末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总评成绩的60%。

5．任课教师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学生成绩登录到学校的正方教务管理系统，并认真填写考核成绩登记表，标明开课学期、开课专业班级、课程名称、教学时数、学分数、开课单位、填表时间、考核方式、成绩、绩点、任课教师签名，并经教研室主任核实无误后签名，在指定的时间内把成绩登记表报送到学院教务办公室，主管教学副院长签字后加盖学院公章。成绩登记表上的成绩不得涂改。

6．免修课程成绩，登记在成绩登记表上的总评栏，备注栏注明“免修”，并登记绩点。

7．总评成绩不及格课程的课程，总评成绩用红笔登记，绩点为0。

8．学生缺课节数占教师总授课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者，该门课程成绩以“0”分记载。

9．重修课程的成绩评定按《海南师范大学课程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四、成绩报送与管理

10．任课教师以行政班为单位登记学生的课程成绩（公选课以教学班为单位登记学生的课程成绩），重修生的课程成绩单独用“重修课程成绩登记表”登记，在指定的时间内（一般在考核后3天内）将成绩登记表一式4份送交学院审核。

11．凡不符合规定的成绩登记表，教务处均视为不合格，一律退回重做。凡不按要求及时报送成绩登记表，对后续工作造成影响的教师或学院，学校将视情节轻重按《海南师范大学教学管理制度》以及相关制度严肃处理。

12．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的成绩由开课单位负责报送。任课教师须按教务处提供的学生名单登录学生成绩，按其他课程相同的方式送交学院审核、签字、盖章，由各学院统一报送教务处，教务处审核、确认后生效。学生所在学院从教务管理系统上查询学生的成绩，学生课程成绩要以书面的形式寄送给学生家长。

13．跨专业修读学生的成绩，由修读专业所在学院负责登记、管理，并送交教务处存档，报送时间、方式同一般课程。                         

14. 学生课程成绩档案采取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两种方式进行管理。

五、考核材料的保存与检查

15．所有考试（查）课程（包括公选课）的成绩登记表不得污损、销毁、遗失。成绩登记表一式四份，教务处一份，学生所在学院一份(保存在学生学籍档案中),开课学院二份。开课学院二份中，一份与考试质量分析一起保存在课程试卷档案中，一份放入课程档案中。 

16．所有考核课程（包括公选课、重修课程）的考核材料，如试卷、论文、考核成绩登记表、平时成绩登记等必须交学院保存。其中成绩登记表为长期保存，其他考核材料保存八年。

17．各学院组织复查期末考试的试卷及相关考核材料，以教研室为单位填写试卷复查情况登记表并于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内交教务处。学校在下学期开学初组织相关专家对各学院期末考试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的结果向全校通报。

18．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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